湖南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
公开征集“‘湘’守食安”宣传品牌标识（LOGO）方案
为进一步强化湖南省食品安全宣传，塑造特色鲜明的食品安全宣传品牌，深入普及食品安全知识，凝聚社会共治合力，湖南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现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“‘湘’守食安”宣传品牌标识（LOGO），现制定如下方案：
一、征集单位
湖南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
二、征集范围
本次活动面向社会各界公开征集，自然人、法人及非法人组织均可参与。个人、团队、单位均可投稿，团队投稿需注明团队名称及成员信息。
三、征集时间
自征集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5月30日截止，以收到电子邮件时间为准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四、征集要求
1.主题鲜明：紧扣“‘湘’守食安”核心主题，融入湖南元素和食品安全核心内涵，彰显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价值导向。
2.创意独特：设计构思新颖，构图简洁明快、辨识度高，避免与现有各类品牌标识雷同，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。
3.实用性强：适配多种应用场景，可广泛用于宣传海报、宣传片、官方网站、微信公众号、活动物料等不同载体，可缩放、可单色/多色呈现，清晰易辨。
4.规范完整：提交作品需包含LOGO设计图、设计说明（500字以内，简要阐述图样尺寸、比例、设计理念、创意构思、元素寓意、色彩搭配等）；设计图需提供矢量文件（AI、CDR等格式）和高清图片（JPG、PNG等格式，分辨率不低于300dpi，大小不低于3M），并附标准用色和专用字体设计稿。
五、评审流程
1.资格初审：对投稿作品的完整性、合规性进行审核，剔除不符合征集要求的作品；
2.网络评审：从合格作品中遴选30件作为入围作品（不足30件则全部入围），在红网·时刻新闻展示并组织大众投票，投票结果占比50%权重；
3.专家评审：专家对入围作品集中评审、量化打分，打分结果占比50%权重；
4.结果公示：候选作品将在“湖南市场监管”微信公众号、红网·时刻新闻等平台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，公示期内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，确定最终获奖作品。
六、奖项设置
入选作品1名：给予设计费用5000元+荣誉证书奖励；
优秀作品5名：给予设计费用1000元+荣誉证书奖励；
注：以上设计费用均为税前金额，获奖者需按国家相关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，由征集单位代扣代缴。
七、投稿方式
1.投稿方式：本次征集仅接受电子邮件投稿，不接受纸质版或其他方式投稿。
2.投稿邮箱：xcppbshzhj@163.com（请在邮件主题栏注明：“‘湘’守食安”宣传品牌标识（LOGO）征集+姓名/团队名称/单位名称+联系方式）。
3.投稿材料：需一次性提交以下材料，统一整理至同一文件夹压缩上传，缺件将视为无效投稿：
（1）《“‘湘’守食安”宣传品牌标识（LOGO）征集表》（见附件一）；
（2）《作品原创承诺书》（见附件二）；
（3）LOGO设计图（矢量文件+高清图片）。
[bookmark: _GoBack]4.联系方式：联系人：孙晔；联系电话：15200881230；咨询时间：周一——周五8:30-17:30。
八、活动声明
1.投稿作品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公序良俗，严禁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全部或部分内容，应为原创且未侵犯他人知识产权，未参与其他同类征集活动或公开发表。作品侵权或经核查确认使用AI生成的，征集单位将取消其参赛资格、追回奖金，相关法律责任由投稿者自行承担；若给征集单位造成名誉或经济损失，投稿者需消除影响并予以赔偿。
2.获奖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（包括但不限于复制权、发行权、出租权、展览权、表演权、放映权、广播权、信息网络传播权、摄制权、改编权、翻译权、汇编权等权利）均归湖南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所有，征集单位有权将获奖作品用于食品安全宣传等相关活动，不再向投稿者支付任何费用。
3.最佳作品经评选确定后，征集单位如需对作品进行修改完善，获奖者应予以配合。修改后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完全归征集单位所有，修改工作不另行计酬；获奖者拒不配合的，征集单位有权取消其获奖资格。
4.投稿者需保留作品原始设计文件，以备核查，征集单位不退还投稿作品及相关材料，请投稿者自行备份。
5.公示期内，若对候选作品有异议，需以书面形式提交异议材料及相关证明，注明异议人姓名、联系方式，逾期不予受理；征集单位将对异议进行核查，核查结果将反馈给异议人。
6.凡投稿者均视为认可本方案所有条款，征集单位对本次征集活动拥有最终解释权。若因不可抗力、网络问题等非征集单位原因导致投稿失败，征集单位不承担相关责任。



附件一：
“‘湘’守食安”宣传品牌标识（LOGO）
征集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填表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
	姓  名
	
	性  别
	

	籍  贯
	
	工作单位
	

	联系方式
	
	身份证号码
	

	品牌标识（LOGO）
	
（设计图发邮箱）



	设
计
说
明
	（不超过500字）















	备注
	


团队或单位报名在“姓名”栏填写团队或单位名称即可。


附件二：
作品原创承诺书

承诺人已悉知“‘湘’守食安”宣传品牌标识（LOGO）征集活动公告，现就投稿事宜郑重承诺：
1.承诺人对报送作品及相关资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原创性负全责，保证未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作品的全部或部分内容，拥有作品完整、排他的知识产权；作品未以任何形式商业发表或公开，不侵犯任何第三方合法权益。若引发纠纷，自愿承担全部法律与经济责任。
2.承诺人同意报送作品为委托创作成果，其著作权等知识产权（包括但不限于复制权、发行权、出租权、展览权、表演权、放映权、广播权、信息网络传播权、摄制权、改编权、翻译权、汇编权等权利）归征集单位所有，可用于征集单位申报、宣传、推广等各类合法用途。
3.承诺人同意除获本次活动对应奖励外，放弃其他任何权利主张。
4.承诺人保证恪守本承诺，若违约致征集单位蒙受损失或产生不良影响，自愿承担全部法律责任，并同意征集单位撤销本人参选及评定资格。
5.本承诺书自签字/盖章之日起生效，具有法律效力。

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（投稿人）签名/盖章：
日  期：  年  月  日
2

